
（本次公示的采购需求为初步需求，具体以采购文件为准）

马鞍山市中医院检查检验互联互通互认服务内容及总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	（本项目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一、采购预算
项目预算（人民币）：9万元；
最高限价（人民币）：9万元。

二、采购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采购清单
	服务名称（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马鞍山市中医院检查检验互联互通互认服务
	1
	项



（二）服务内容
1、项目背景
1.1政策导向
国家与安徽省持续推动医疗信息化互联互通建设。《关于加快推进安徽医学影像互联互通的通知》（皖卫传〔2022〕65号）及《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联互通工作方案》（皖卫函〔2024〕234号）等文件明确要求，实现全省范围内检查检验数据的互通共享与结果互认，为分级诊疗提供坚实数据支撑。马鞍山市中医院作为区域核心医疗机构，落实政策要求、推进医疗信息化建设属应尽之责。  
1.2行业需求
当前医疗领域存在跨机构数据壁垒突出、重复检查现象频发等问题，既造成医疗资源浪费，亦加重患者就医负担。患者需便捷调阅跨区域检查检验数据，医务人员需准确获取患者历史诊疗信息以提升效率，卫生管理者需依托数据监管优化资源配置，因此亟需专业咨询服务推动检查检验互认体系有效落地。  
1.3医院发展需求
马鞍山市中医院现有信息系统需与省智联网医院平台、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对接，须借助专业咨询服务厘清数据标准、规范采集流程、保障数据质量，以打通信息壁垒，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与患者就诊体验，增强区域医疗辐射能力。  

2、项目目的：
2.1、落实政策要求：确保医院检查检验数据符合省级平台接口规范与数据标准，实现跨区域信息互通共享，达成政策既定的互联互通目标。  
2.2、提升医疗服务质量：避免患者重复检查，简化报告获取流程，降低就医成本，提高患者就诊满意度；为医务人员提供完整、准确的患者诊疗数据，支持精准医疗。  
2.3、完善数据管理机制：建立标准化的检查检验数据采集、质量控制与上传体系，提升医院数据管理的规范性与准确性，为信息化建设与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基础。  
2.4、支持分级诊疗：通过数据互认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加强区域内医疗机构协作，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提升区域整体医疗服务能力。

3、项目内容  
3.1检查检验标准规范建设咨询
依据省卫健委最新发布的《“智联网医院系统”检查检验共享监管子平台互联互通接口方案（V3.0版）》及《安徽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电子病历数据集采集规范V1.0（试行）》，结合马鞍山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现行标准，梳理并编制医院检查检验信息采集规范，明确数据格式与编码规则，保障数据在省内医疗机构间可统一识别与交换。  
3.2信息采集流程设计与优化咨询
协助医院明确医学检验结果、医学检查资料、电子病历信息及调阅互认记录等数据的采集范围、节点与方式，设计标准化采集流程，指导医院完成数据的规范整理与预处理，确保数据全面性与合规性。  
3.3数据质量控制体系构建咨询
参照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质控标准，制定医院专属数据质控规范，明确数据关联性、完整性与有效性等核心指标；设计质控反馈与数据修订流程，指导建立日常质控、问题整改与复核的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数据符合省级平台要求。  
3.4数据上传与对接实施咨询
根据省级平台数据时效性要求，协助制定数据上传计划与应急预案；指导完成与省智联网医院平台、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技术对接与测试，保障数据按时、稳定上传，实现跨平台数据实时调阅。

（三）服务清单
	序号
	服务分类
	服务内容

	1
	检查检验标准
规范服务
	数据标准规范服务，按照省卫健委最新发布的接口规范（“智联网医院系统”检查检验共享监管子平台互联互通接口方案（V3.0 版）、安徽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电子病历数据集采集规范V1.0（试行）），基于马鞍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现有标准，编制包含检验检查等信息的信息采集标准。为实现省内不同医疗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的统一识别和互认奠定基础。

	2
	信息采集
服务
	提供信息采集服务，包含医学检验结果和医学检查资料、电子病历信息、调阅互认记录等，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3
	数据质控服务
	提供数据质控服务，按照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质控标准制定医院上传数据的质控标准。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关联性、完整性、有效性等进行质控处理，每日反馈质控结果给医院，配合医院调整数据并对调整后的数据再次质控，直至数据质量满足省智联网医院和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要求。

	4
	数据上传服务
	提供数据上传服务，按照省智联网医院平台和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对数据时效性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将满足质控要求的数据上传到省智联网医院平台和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四）商务要求
1、服务规范：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执行行业标准；无行业标准的执行地方标准；无地方标准的执行企业标准。
2、技术支持
2.1 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全方位及时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2.2 如成交供应商发生兼并、重组，采购人本项目的建设、维护等相关工作必须由新组建的公司按磋商文件及响应文件承担相应的义务。
3、成交供应商需设有专门的服务队伍，建立完备的响应机制，负责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
3.1 响应文件中为本项目配备的人员力量，在合同履行期间，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到达本项目现场提供相应服务，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采购合同。
3.2、服务响应时间：成交供应商需设有专门的服务队伍，建立完备的响应机制。如出现服务问题，电话响应无法解决，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接到电话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并解决问题。
4、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平台对接及数据达标上传。
5、服务地点：马鞍山市中医院（采购人指定地点）。
6、质保期限：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三年的免费质保服务。
7、付款方式：项目验收后，成交供应商提交付款申请材料，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一次性支付全部合同款项。
8、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对相关项目有资质要求的，进场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实施期间成交供应商所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实施场地内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应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按有关规定处理善后事宜，并承担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9、如货物属于国家强制性目录范围内的，则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要求。
10、验收：
10.1采购人和相关部门按照磋商文件和招标响应文件进行验收。磋商文件没有规定和招标响应文件没有相应承诺的，按照下列原则进行验收：有国家标准的按照国家标准验收，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验收，无行业标准的按地方或企业标准验收，成交供应商予以配合。涉及需要由其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验收的项目，采购人须约请相关部门和专家参加项目验收。
10.2、采购人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项目进行全面的验收，对验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成交供应商应及时进行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验收标准的，采购人有权取消成交供应商资格。
11、本项目总报价包含了交付使用前的全部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等，不再产生任何二次费用。

